
证券代码：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5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以本公司为主体的联合体与国家税务总局签订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印制项

目合同》，合同有效期为：自签署合同之日起三年。具体印制数量以国家税务总局实际

下达的印制计划数量为准，按照合同单价进行结算。 

提供印制服务联合体包括：北京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东港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广州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新疆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

山东承安发票印刷有限公司。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国家税务总局是国务院主管税收工作的直属机构，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2、公司上一年度与国家税务总局未发生类似业务往来。 

3、国家税务总局是国务院主管税收工作的直属机构，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合同履行期间内为全国国税系统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印制、运输

及相关服务。 

2、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在国家税务总局收到履约保证金后

生效。 

3、合同金额：具体印制数量以国家税务总局实际下达的印制计划数量为准，根据

招标文件估算，预计三年合同金额总计约1.2亿元（含联合体各成员）。 



4、合同签署时间：2013年6月28日。 

5、履行期限：自签署合同之日起三年。 

6、履行地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指定的地点。  

7、违约责任：如服务联合体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国家税务总局有权从履约

保证金中进行相应扣除，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金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

赔偿。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依据招标文件估算，合同的履行预计三年内累计可增加公司销售收入约1.2亿元

（含联合体各成员），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14.69%，对公司营业利

润产生积极影响。该合同的签订，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市场和行业中的影响力。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

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具体的销售收入及营业利润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每年实际下达的印制数量

确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3日  




